
項

次
裁罰法條 違反事實 違規情節

罰鍰上、下

限(新臺幣)

裁罰基準

(新臺幣)

第1次 6萬元

經限期改善，逾

期未改善者（第

2次）

15萬元

再經限期改善，

逾期未改

善者（第3次）

30萬元

第1次 6萬元

同一行為人1年

內第2次
12萬元

同一行為人1年

內第3次
20萬元

同一行為人1年

內第4（含）次

以上

30萬元

第1次 10萬元

同一行為人2年

內第2次
20萬元

同一行為人2年

內第3（含）次

以上

30萬元

1年內第1次 1千2百元

1年內第2次 3千元

1年內第3次 6千元

第1次 1千2百元

1年內第2次 2千4百元

1年內第3次 3千6百元

1年內第4次 4千8百元

1年內第5(含)次

以上
6千元5 第11條 第1款 第50條

收集清除資源回收物進而有買

賣行為者，其土地或建築物與

公共衛生有關者，未依規定清

除之普通違規案件

1千2百元-6

千元

4 第11條 第1款 第50條 公廁污染
1千2百元-6

千元

3
第9條、

第49條
第49條

清除有害事業廢棄物，未隨車

持有載明有害事業廢棄物產生

源及處理地點之證明文件

6萬-30萬元

6萬-30萬元

2
第9條、

第49條
第49條

清除廢棄物、剩餘土石方，未

隨車持有載明一般廢棄物、一

般事業廢棄物、剩餘土石方產

生源及處理地點之證明文件

6萬-30萬元

附表一

壹、廢棄物清理法

違反法條

1
第9條、

第49條
第49條

清除機具、處理設施或設備之

所有人或使用人未於所定期限

內清除處理其廢棄物、剩餘土

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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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清除資源回收物進而有買

賣行為者，其土地或建築物與

公共衛生有關者，未依規定清

除之按日連續處罰案件

1千2百元

6 第11條 第5款 第50條
建築物拆除後堆置廢建材（廢

棄物）

1千2百元-6

千元
2千4百元

1年內第1次 1千2百元

1年內第2次 2千4百元

1年內第3(含)次

以上
3千6百元

8 第11條

第1、

2、

3、

4、7

款

第50條

其他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11條

規定，且不屬項次4到項次7違

反事實之案件（包含：1、未清

理土地或建築物與公共衛生有

關者，2、未清理與土地或建築

物相連接之騎樓或人行道，3、

因特殊用途，使用道路或公共

用地而未清理者，4、火災或其

他災變發生後，未清理拋棄遺

留現場者，或5、未清理化糞池

之污物等）

1千2百元-6

千元
1千2百元

1年內第1次 1千2百元

1年內第2次 2千4百元

1年內第3次 3千6百元

1年內第4次 4千8百元

1年內第5(含)次

以上
6千元

收集清除資源回收物進而有買

賣行為者，其回收、清除、處

理之運輸、分類、貯存、排

出、方法、設備及再利用，未

符合規定之按日連續處罰案件

1千2百元

9 第12條 第50條

收集清除資源回收物進而有買

賣行為者，其回收、清除、處

理之運輸、分類、貯存、排

出、方法、設備及再利用，未

符合規定之普通違規案件
1千2百元-6

千元

7 第11條 第6款 第50條
家畜或家禽在道路或其他公共

場所便溺，未予清除

1千2百元-6

千元

5 第11條 第1款 第50條
1千2百元-6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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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戶（個人-第1

次）
1千2百元

住戶（3年內-第

2次）
4千5百元

住戶（3年內-第

3次）
6千元

店家、事業機構

（第1次）
3千元

店家、事業機構

（ 3 年 內 - 第 2

次）

4千5百元

店家、事業機構

（ 3 年 內 - 第 3

次）

6千元

第1次 1千2百元

1年內第2次 1千8百元

1年內第3次 2千4百元

1年內第4(含)次

含以上
3千元

使用專用垃圾袋但未依規定放

置，或未使用專用垃圾袋但依

規定放置，屬非現場查獲以本

局監視攝影器攝影者

1千2百元

第1次 1千8百元

1年內第2次 2千4百元

1年內第3次 3千元

1年內第4次(含)

次以上
4千2百元

巨大垃圾、廚餘或資源垃圾，

未依規定放置，屬非現場查獲

以本局監視攝影器攝影者

1千8百元

第1次 2千4百元

1年內第2次 3千元

1年內第3次 4千2百元

1年內第4(含)次

以上
6千元

未使用專用垃圾袋且未依規定

放置，屬非現場查獲以本局監

視攝影器攝影者

1千8百元

13 第12條 第50條

未使用專用垃圾袋且未依規定

放置
1千2百元-6

千元

12 第12條 第50條

巨大垃圾、廚餘或資源垃圾，

未依規定放置
1千2百元-6

千元

11 第12條 第50條

使用專用垃圾袋但未依規定放

置，或未使用專用垃圾袋但依

規定放置
1千2百元-6

千元

10 第12條 第50條
未使用專用垃圾袋（使用偽造

專用垃圾袋）

1千2百元-6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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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第12條 第50條

非行人行走期間飲食或活動產

生之廢棄物投置於行人專用清

潔箱

1千2百元-6

千元
1千2百元

15 第12條 第50條
依規定丟棄之垃圾包未依強制

分類規定進行分類

1千2百元-6

千元
1千2百元

16 第12條 第50條

其他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12條

規定，且不屬項次9到項次15違

反事實之案件

違規者非屬公民

營廢棄物清除處

理機構

1千2百元-6

千元
1千2百元

17 第12條 第55條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違

反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

理之運輸、分類、貯存、排

出、方法、設備及再利用之規

定

6千元-3萬元 6千元

18
第16條

第1項

第51條第

1項

未依限期繳納回收清除處理

費；提供不實申報紀錄者

處應繳納

費用之倍

數罰鍰

19
第16條

第4項

第51條第

2項

違反「應回收廢棄物責任業者

管理辦法」規定事項

6萬元-30萬

元
6萬元

應回收廢棄物之回收、貯存、

清除、處理及設施標準不符規

定

6萬元-30萬

元
6萬元

經公告一定規模以上之應回收

廢棄物回收業、或處理業，未

辦理登記、申報其回收、處理

量及相關作業情形

6萬元-30萬

元
6萬元

物品或其包裝、容器上標示回

收相關標誌之圖樣大小、位置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不符規定

6萬元-30萬

元
6萬元

未依規定設置資源回收設施，

並執行回收工作

6萬元-30萬

元
6萬元

22 第20條
第51條第

2項

經公告應負回收、清除、處理

責任之業者無故規避、妨礙或

拒絕查核或索取有關資料

6萬元-30萬

元
6萬元

23 第21條
第51條第

3項
違反購物用塑膠袋限制使用

1千2百元-6

千元
1千2百元

24 第21條
第51條第

3項
違反免洗餐具限制使用

1千2百元-6

千元
1千2百元

20 第18條
第51條第

2項

21 第19條
第51條第

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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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條第

3項

販賣之乾電池未

取得環保署核准

確認文件或未依

規定標示確認文

件字號

1千2百元-6

千元
1千2百元

製造或輸入之乾

電池未取得環保

署核准確認文件

或未依規定標示

確認文件字號

6萬元-30萬

元
6萬元

指定電池經抽驗

含汞量超過5PPM

6萬元-30萬

元
6萬元

第51條第

3項
販賣水銀體溫計

1千2百元-6

千元
1千2百元

第51條第

2項
輸入水銀體溫計

6萬元-30萬

元
6萬元

27 第21條
第51條第

2項

其他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21條

規定，且不屬項次23到項次26

違反事實之違反禁用或限制製

造、輸入物品或其包裝、容器

違規案件

6萬元-30萬

元
6萬元

28 第22條
第51條第

2項
拒絕支付回收獎勵金

6萬元-30萬

元
6萬元

29 第23條
第51條第

2項

未依規定運用賸餘之回收清除

相關費用

6萬元-30萬

元
6萬元

第50條

隨地吐痰，拋棄紙屑、煙蒂、

口香糖、瓜果或其皮、核、

汁、渣或其他一般廢棄物

1千2百元-6

千元
1千2百元

第50條及

第50條之

1

隨地吐檳榔汁、檳榔渣

1千2百元-6

千元及戒檳

班講習4小時

1千2百元

及戒檳班

講習 4小

時

31 第27條 第2款 第50條 工程施工污染
1千2百元-6

千元
1千2百元

32 第27條 第2款 第50條 塗鴉行為污染環境
1千2百元-6

千元
6千元

33 第27條 第2款 第50條

任意棄置一般廢棄物、傾倒餘

土、廢營建混合物或裝潢修繕

廢棄物

1千2百元-6

千元
6千元

26 第21條
違反限制水銀體溫計輸入及販

賣

30 第27條 第1款

25 第21條
違反限制乾電池製造、輸入及

販賣

第51條第

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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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次 1千2百元

1年內第2次 2千4百元

1年內第3次 3千6百元

1年內第4次 4千8百元

1年內第5(含)次

以上
6千元

收集清除資源回收物進而有買

賣行為者，污染地面、池溏、

水溝、牆壁、樑柱、電桿、樹

木、道路、橋樑或其他土地定

著物之按日連續處罰案件

1千2百元

35 第27條 第2款 第50條

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27條第2款

規定，且不屬項次31到項次34

違反事實之案件

1千2百元-6

千元
1千2百元

36 第27條 第3款 第50條
於路旁、屋外或屋頂曝晒、堆

置有礙衛生整潔之物

1千2百元-6

千元
1千2百元

37 第27條 第4款 第50條

自廢棄物清除、處理及貯存工

具、設備或處所中，搜揀除所

定回收項目之經廢棄之物

1千2百元-6

千元
1千2百元

38 第27條 第5款 第50條
拋置熱灰燼、危險化學物品或

爆炸性物品於廢棄物貯存設備

1千2百元-6

千元
1千2百元

39 第27條 第6款 第50條
棄置動物屍體於廢棄物貯存設

備以外處所

1千2百元-6

千元
1千2百元

40 第27條 第7款 第50條 隨地便溺
1千2百元-6

千元
1千2百元

41 第27條 第8款 第50條 於水溝棄置雜物
1千2百元-6

千元
1千2百元

42 第27條 第9款 第50條 飼養禽、畜有礙附近環境衛生
1千2百元-6

千元
1千2百元

一般違規情節 1千2百元

同一廣告物於行

徑距離相距50公

尺範圍以內20張

以上

2千4百元

43 第27條
第10

款
第50條

張貼（噴漆）或其他廣告污染

定著物

1千2百元-6

千元

34 第27條 第2款 第50條

收集清除資源回收物進而有買

賣行為者，污染地面、池溏、

水溝、牆壁、樑柱、電桿、樹

木、道路、橋樑或其他土地定

著物之普通違規案件
1千2百元-6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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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違規情節 1千2百元

同一廣告物於行

徑距離相距50公

尺範圍以內20張

以上

2千4百元

45 第27條
第11

款
第50條

冷氣機之冷凝水或冷却水未經

適當管道排出或未予以防治而

直接或間接滴落地面或定著物

1千2百元-6

千元
1千2百元

1年內第1次 1千2百元

1年內第2(含)次

以上
2千4百元

47 第27條
第11

款
第50條 土地雜草未妥善清理

1千2百元-6

千元
1千2百元

48 第27條 第50條

其他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27條

規定，且不屬項次30到項次47

違反事實之案件

1千2百元-6

千元
1千2百元

一般違規情節 6千元

經通知改善仍未

改善
1萬5千元

一般違規情節 6萬元

經通知改善仍未

改善
15萬元

50
第28條

第7項
第53條

一般廢棄物或一般事業廢棄物

之清除處理設施，合併清除、

處理有害事業廢棄物

6萬元-30萬

元
6萬元

51

第28條

第2項、

第3項、

第4項、

第5項

第55條

自行清除處理事業廢棄物，或

廢棄物共同清除處理機構，清

除處理設施所屬之公營事業或

民間機構違反管理辦法

6千元-3萬元 6千元

49
第28條

第1項

第52條
未依規定清除、處理一般事業

廢棄物
6千元-3萬元

第53條
未依規定清除、處理有害事業

廢棄物

6萬元-30萬

元

46 第27條
第11

款
第50條

未妥善清理處所、容器致有孳

生病媒幼蟲之虞

1千2百元-6

千元

44 第27條
第11

款
第50條

以張掛、懸掛、黏貼、釘定、

彩繪、噴漆、夾附或放置方式

之廣告物，直接或間接設於戶

外地面、道路、人行道、騎樓

或地上物

1千2百元-6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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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條

貯存、清除、處理或再利用一

般事業廢棄物未依管理辦法規

定

6千元-3萬元 6千元

第53條

貯存、清除、處理或再利用有

害事業廢棄物違反管理辦法規

定

6萬元-30萬

元
6萬元

第52條

產出、貯存、清除、處理或再

利用一般事業廢棄物未依限辦

理規定事項

6千元-3萬元 6千元

第53條

產出、貯存、清除、處理或再

利用有害事業廢棄物未依限辦

理規定事項

6萬元-30萬

元
6萬元

第52條
事業未將其一般事業廢棄物送

至事業廢棄物處理設施處理
6千元-3萬元 6千元

第53條
事業未將其有害事業廢棄物送

至事業廢棄物處理設施處理

6萬元-30萬

元
6萬元

第52條
一般事業廢棄物之貯存、清除

或處理方法及設施不符規定
6千元-3萬元 6千元

第53條
有害事業廢棄物之貯存、清除

或處理方法及設施不符規定

6萬元-30萬

元
6萬元

56
第37條

第1項
第56條

事業對於有害事業廢棄物貯

存、清除、處理之操作及檢測

，未作成紀錄妥善保存三年以

上，以供查核

1萬2千元-6

萬元
1萬2千元

57
第37條

第2項
第55條

有害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

處理之操作及檢測違反管理辦

法

6千元-3萬元 6千元

58
第38條

第1項
第53條

事業廢棄物之輸入、輸出、過

境、轉口，未申請許可；其屬

有害事業廢棄物者，未先經中

央主管機關之同意

6萬元-30萬

元
6萬元

59
第38條

第3項
第53條

輸入規定禁止輸入之事業廢棄

物

6萬元-30萬

元
6萬元

60
第38條

第4項
第53條

屬國際公約列管之一般廢棄物

之輸入、輸出、過境、轉口，

未申請許可

6萬元-30萬

元
6萬元

54 第34條

55
第36條

第1項

52
第29條

第2項

53

第31條

第1項、

第4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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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條
再利用一般事業廢棄物未依規

定辦理
6千元-3萬元 6千元

第53條
再利用有害事業廢棄物未依規

定辦理

6萬元-30萬

元
6萬元

62
第41條

第1項
第57條

未經許可從事廢棄物貯存、清

除或處理業務

6萬元-30萬

元
6萬元

63 第42條 第55條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違

反管理辦法
6千元-3萬元 6千元

64
第43條

第1項
第55條 檢驗測定機構未取得許可證 6千元-3萬元 6千元

65
第43條

第2項
第58條

檢驗測定機構、檢驗檢測人員

違反管理辦法
6千元-3萬元 6千元

66 第44條 第58條 專業技術人員違反管理辦法 6千元-3萬元 6千元

67 第51條 第51條
規避、妨礙或拒絕查核或索取

有關資料

6萬元-30萬

元
6萬元

68 第56條 第56條
規避、妨礙或拒絕攔檢、檢

查、採樣或提供有關資料

1萬2千元-6

萬元
1萬2千元

69 第59條 第59條 違規行為人拒絕出示身分證明 6百元-3千元 6百元

61
第39條

第1項

備註：

一、廢棄物清理法所稱違規情節重大，係指有嚴重影響環境衛生或危害人體健康之虞者。

二、垃圾包案件若使用專用垃圾袋、優先適用「使用專用垃圾袋，但未依規定放置」裁處。

三、「未使用專用垃圾袋，但依規定放置」僅限直接投入垃圾車內或放置於臺北市限時定

    點垃圾、資源(廚餘)回收收受地點。

四、針對「收集清除資源回收物進而有買賣行為者」之違規案件，需於舉發通知書予以註

    記。

五、一年計算係以違規日期回溯一年。

六、違規案件若非屬表列一般違規情節，而判定為違規情節重大或有特殊情形者，由本局

    核定適當裁處金額後，交衛生稽查大隊裁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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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裁罰法條 違反事實 違規情節

罰鍰上、下

限(新臺幣)

裁罰基準

(新臺幣)

1 第11條
第26條第

1項第1款

指定之事業或輸入業未遵行經

指定之事項或公告
3萬-15萬 3萬元

2 第13條
第26條第

1項第2款

違反物品、包裝、容器與其材

質、規格及限制或禁止使用方

式規定

3萬-15萬 3萬元

一般違規情節 3萬元

違規情節重大 6萬元

4 第15條
第26條第

1項第7款

違反各再生資源再生利用管理

辦法規定
3萬-15萬 3萬元

5 第17條
第26條第

1項第5款

違反限制或禁止再生資源輸入

或輸出之規定
3萬-15萬 3萬元

6 第18條
第26條第

1項第6款
違反申報規定 3萬-15萬 3萬元

7 第21條
第26條第

1項第7款

規避、妨礙或拒絶檢查、提供

資料
3萬-15萬 3萬元

備註：

一、違規情節重大，係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一)違反本法同一規定，一年內經二次限期

    改善，仍繼續違反本法規定者。(二)未依規定回收再利用再生資源，嚴重污染環境者

    。(三)申請、申報及記錄之文件虛偽不實者。(四)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二、違規案件若非屬表列一般違規情節，而判定為違規情節重大或有特殊情形者，由本局

    核定適當裁處金額後，交衛生稽查大隊裁處。

3 第14條
第26條第

1項第3款

違反「限制產品過度包裝公

告」規定
3萬-15萬

貳、資源回收再利用法

違反法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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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裁罰法條 違反事實 違規情節

裁罰上、下

限
裁罰基準

5張(含)以下，

，該號碼未曾遭

本局停話處分，

或曾遭本局停話

處分但非屬同一

用戶

停話3個

月

超過5張，該號

碼未曾遭本局停

話處分，或曾遭

本局停話處分但

非屬同一用戶

停話6個

月

5張(含)以下，

該號碼曾遭本局

停話處分且屬同

一用戶

停話6個

月

超過5張，該號

碼曾遭本局停話

處分且屬同一用

戶

停話1年

5張(含)以下，

該號碼未曾遭本

局停話處分，或

曾遭本局停話處

分但非屬同一用

戶

停話3個

月

超過5張，該號

碼未曾遭本局停

話處分，或曾遭

本局停話處分但

非屬同一用戶

停話6個

月

5張(含)以下，

該號碼曾遭本局

停話處分且屬同

一用戶

停話6個

月

超過5張，該號

碼曾遭本局停話

處分且屬同一用

戶

停話1年

2
第8條第

3項

第8條第3

項

擅自設置、張貼或噴漆有礙景

觀之色情廣告物，並於廣告物

上登載自己或他人之電話號碼

或其他電信服務識別符號、號

碼，作為廣告宣傳者

停話3個月~1

年

參、電信法第8條

違反法條

1
第8條第

3項

第8條第3

項

於交通工具擅自設置、張貼或

噴漆有礙景觀之廣告物，並於

廣告物上登載自己或他人之電

話號碼或其他電信服務識別符

號、號碼，作為廣告宣傳者

停話3個月~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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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張以上5張(含)

以下，該號碼未

曾遭本局停話處

分，或曾遭本局

停話處分但非屬

同一用戶

停話3個

月

超過5張，該號

碼未曾遭本局停

話處分，或曾遭

本局停話處分但

非屬同一用戶

停話6個

月

2張以上5張(含)

以下，該號碼曾

遭本局停話處分

且屬同一用戶

停話6個

月

超過5張，該號

碼曾遭本局停話

處分且屬同一用

戶

停話1年

3
第8條第

3項

第8條第3

項

其他違反電信法第8條第3項規

定，且不屬項次1到項次2違反

事實之案件

停話3個月~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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